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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阈下推进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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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事关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系统分析法治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耦合性，揭示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困境的现
实表征、深层矛盾与本质症结，从内容重构、实践创新、环境优化、评价体系四个方面优化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的法治化路径，为培养具有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新人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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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
石，二者具有时代耦合性———爱国是法治的情感根基，法治
是爱国的行为准则。２０２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法》（以下简称《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首次以法律
形式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主体、内容体系与实施路
径，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刚性遵循。从法治
视域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落实法律规定、推进教
育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当前教育中大学生情感与理
性失衡、认知与行为脱节等问题的关键抓手，更是新时代培
育理性爱国青年、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路径。

一、法治视阈下推进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依据
从法治视角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备现实必要性

与理论可行性：既是解决现实中爱国行为失范、抵御错误思
潮的迫切需要，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同构性及政策导
向作为坚实支撑。

（一）现实必要性：法治与爱国主义教育耦合的四重动因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社会深刻变革，大学生作

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直接关
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通过法
治手段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其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
感认同。
１．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矫治需求
当前部分大学生的爱国行为呈现出情感冲动压倒理性

认知的特点。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公共事件中，网络空间的过
激言论、非理智抵制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触碰法律红线
的个案。这种状况凸显了将爱国情感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
性。法治视角能为爱国行为划定红线，明确“爱国必须守法”
的底线。比如，通过《国旗法》《国徽法》等具体法律规定，能
够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提供清晰边界，使其理解爱国热情
的表达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避免“以爱国之名行违法之实”。
２．价值共识重构的法治保障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背景下，大学生群体面临着多

元价值观的激烈碰撞。部分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出现偏
差，或将爱国主义简单等同于排外情绪，或将民族情怀曲解
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且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短视频平台碎片

化传播，消解着爱国主义法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
范所具有的确定性、权威性特质，恰恰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稳定的价值坐标。例如，我国《宪法》中“维护国家统一
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表述，《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诋毁英烈
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一系列法律规范共同构筑了价值判断的
刚性标准。
３．教育实效性提升的制度支撑
现行爱国主义教育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情感动员多而

行为指引少，案例教学多思辨说理少，短期活动多而长效机
制少。这种“重情轻行”的倾向容易导致教育效果流于表面。
法治视角的引入，能够让学生明白“爱国主义不仅是情感认
同，更是法律规范”，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性与约束力，
将爱国主义教育引向纵深，有效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
例如，《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法治手段将抽象的爱国主义精
神转化为具体实施措施，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用法
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手段，深化这种“庄严的爱”。
４．教学评价标准的综合运用
将法治视角引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建立起“道

德自律＋法律他律”的双重评价机制：在道德维度，着重考察
情感认同与价值内化的程度；在法治维度，重点评估其爱国
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思维思考、分析问题的能
力。这种双重评价导向有助于培养“德法兼备”的爱国观，避
免陷入道德狂热或者法律工具主义的偏颇，进而在大是大非
面前做出理性、正确的行为选择。

（二）理论可行性：多维理论视野下的辩证统一
法治与爱国主义在价值内核上具有深层次的契合性：法

治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构建社会秩序，爱国主义以民族认同为
基石凝聚精神力量，二者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民
素养提升。这种内在关联通过三重理论维度得以彰显。
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属性，

强调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规范化表达。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
语境下，不仅表现为情感归属，更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法治的
真诚信仰和自觉遵守。这就要求当代大学生的爱国实践必
须遵循法治原则———既行使宪法赋予的爱国权利，又履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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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的爱国义务，且表达爱国情感的语言和行为不能违背
法律的规定，使爱国主义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理性力量。
２．价值目标的同构性与实践互补性
法治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爱国主义强调民

族利益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二者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
一终极目标上高度契合：法治通过制度保障实现国家长治久
安，爱国主义通过文化认同增强制度认同。这种互补关系在
实践中表现为———法治为爱国行为提供规范框架，爱国情怀
又为法治实施注入精神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
３．教育理论发展的范式创新
现代教育理论需要突破德法分离的传统模式，强调道德

教化与法治教育的协同效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作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道德感召力与法律的规范效
力具有天然互补性。“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依靠法治思维来确
立对家国关系的理性认知，以克服思维偏向所造成的认知障
碍。”将法治要素融入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构建“情感—认
知—行为”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又回应了时代发展需求。

二、法治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分析
从法治视域审视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状

况，不能仅停留于“现象—困境”的表层分析，而应深入教育
实践的内在脉络。要将法治所强调的权利义务对等、规则意
识提升、法治思维养成以及价值共识凝聚等核心逻辑，与新
时代大学生的认知特征相结合，从而揭示更具深度与细节的
真实样态。

（一）现实表征：教育实践中法治与爱国主义的融合困境
１．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在价值层面的隐性割裂
法治视阈下的爱国主义，核心内涵是“理性爱国”，即爱

国行为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底线，这
本质上是国家认同与规则认同的统一。但在教育实践中这
种统一性常常被隐性割裂：一是教育重心失衡。部分教育场
景中为了追求短时间内激发教育对象共情进而实现教学效
果，更注重对历史苦难的渲染、对国家成就的自豪。在此情
景下，爱国主义常常被简化为“情感共鸣”而法治所强调的
“边界意识”则被边缘化。例如，在纪念历史事件的教育中，
更多强调“民族情感的唤醒”却鲜少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表
达爱国情感时尊重他人权利、遵守公共秩序，缺乏引导学生
进行理性、辩证分析的教学环节。二是价值引导的矛盾性。
当社会出现涉及外交摩擦、历史议题等国家利益的争议事件
时，部分教育主体在引导中存在“情感是否优先于规则”这一
问题回应模糊的倾向。例如，针对学生号召抵制某国商品的
行为，若仅肯定其爱国热情而忽视对是否违反市场秩序、是
否侵犯他人选择权的法治审视，就可能暗示爱国可以突破法
律边界，造成爱国行为与法治精神形成隐性冲突的结果。
２．法治元素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层面的碎片化嵌入
法治视阈下的爱国主义教育若想实现更深远的教育实

效，必须要将具体法律条文转化为内在行为逻辑，但当前的
教育内容中关于法治元素的设计存在过于碎片化、标签化问
题：一是法治知识与爱国实践脱节。虽然大部分高校会在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提及“爱国守法”，但多
停留在维护祖国安全与国家统一等相关具体法律条文的罗
列，但对近些年来因社会热点问题而带来的“法律如何定义
爱国行为的边界”等现实应用场景缺乏深入解析。例如，学
生可能会知道维护国家安全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但对互联网
转发涉密信息可能涉嫌违法以及合法理性表达爱国诉求等
具体场景存在认知薄弱，导致爱国主义教育中知法与用法的
割裂。二是权利意识培育的缺失。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就
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但以往爱国主义教育中更侧重个人对
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却对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保障公

民权利的阐释不足。例如，在讲解“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
族团结”时，如果忽视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等内容，可能
使学生将爱国理解为单向的被动服从而非在法治框架下主
动参与国家建设。
３．法治思维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层面的场景化失语
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表达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具体体现

在参与志愿服务、网络发声、热点讨论、时事关注、社会活动
等方方面面，但在相应的具体实践场景中其法治思维缺位的
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是网络爱国表达的越界风险。大学生作
为网络爱国表达的活跃群体，其部分行为呈现情绪压倒理性
的特征。例如，在面对网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与言论
时，一些学生情绪较激动，选择辱骂、人肉搜索等来“以暴制
暴”，而非通过举报违法信息、用法律条文驳斥等法治途径来
表达诉求。二是实践教学中的形式化困境。现阶段高校组
织的爱国主义实践活动，多采取红色场馆研学、革命老区走
访等方式，常陷入形式多样但实质空洞的困境。学生仅完成
打卡拍照、实践体验，教师也仅仅是更换了课堂讲授的地点，
却未能在过程中引导学生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及案例进行
深入及辨证的思考；尤其在模拟法庭活动中，在案例选择上
也多注重学生对庭审过程的体验，难以培育真正的法治思维。

（二）深层矛盾：法治视阈下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构性挑战
１．教育逻辑的冲突：集体主义传统与法治个体主义的碰撞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植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

体对国家和民族的奉献与认同；而现代法治强调个体权利的
保障与行为边界的尊重，二者在教育中的融合存在天然张
力：部分教育者因案例选择与课堂表述等原因容易让学生将
爱国误解为个体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难有说服力，也与现
代法治所强调的个体在法律框架内的自主选择形成隐性对
立。例如，在评价学生的爱国行为时，更看重是否与主流声
音一致，而非是否在法律范围内理性表达，导致学生对“独立
思考＋辩证分析＋合理表达＋守法行为＝理性爱国”的认知
弱化。
２．环境变量的冲击：信息碎片化对法治认知的解构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教育的话语垄断，多

元思潮通过算法推送精准触达大学生，其中不乏将爱国与法
治对立的错误言论：一是极端观点的误导。部分自媒体刻意
制造爱国无需守法的认知陷阱，例如将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合
法监督污名化为不爱国，或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歪曲为对抗
国家，导致学生混淆爱国的边界与法治的底线。二是历史叙
事的割裂。一些碎片化信息刻意剥离历史事件中的法治维
度，例如着重强调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与反抗，却回避新中
国法治建设如何为爱国行为提供制度保障，使学生对爱国从
激情反抗到理性建设的历史转型缺乏认知，难以理解法治是
现代爱国行为的基础。如若学生深陷此类信息茧房，则容易
陷入价值观错位的陷阱。
３．教育主体的能力局限：法治素养的代际落差
教育者的法治素养直接影响教育效果，但部分思政课教

师和高校辅导员自身存在法治思维短板：一是对法治与爱国
的理论认知不足。部分教育者自身将法治视为约束爱国热
情的工具，而非保障爱国行为的基础，在备课和实践中难以
挖掘二者的内在关联。例如，在讲解国家安全时，仅强调公
民有相应义务，却无法解释法律同时规定了公民的申诉权、
知情权，导致教育内容呈现义务本位的单向性。二是应对复
杂场景的能力不足。当学生提出如何看待爱国行为中的程
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网络爱国言论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等深层
问题时，部分教育者难以用法治理论给出清晰回应，只能以
政治正确的口号搪塞，反而会加剧学生的认知困惑。

（三）本质症结：未形成法治—爱国主义的认知闭环
法治视域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终极目标是让学生形成爱

国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情感与理性相平衡的认知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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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前的现状是：学生对爱国的认知还多停留在情感认同层
面，对法治的认知停留在规则遵守层面，二者未能形成相互
支撑的逻辑链条———即为什么爱国需要守法、守法如何体现
爱国的深层逻辑未被讲透。这种认知断层，导致教育始终在
强调爱国与强调守法的二元对立中摇摆，难以触及法治是现
代爱国主义的底色这一核心命题。

三、法治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构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

教育，必须深入贯彻法治精神，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教育规
律的实施路径。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法治视阈下面
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单纯依靠传统的情感激励和知识灌输已
难以适应学生思想认知发展的需要。要真正实现爱国主义
教育的提质增效，就必须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融入教育全
过程，构建内容科学、实践有效、环境协同的育人体系，引导
学生形成理性、深刻、持久的爱国情怀。

（一）内容重构：推动“法治”与“爱国”在认知层面的深
度融合

爱国主义教育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法治教育也离不开
爱国主义的价值引领。二者在育人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应当通过系统化的内容设计，实现认知层面的深度融合。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应注重法治内容与爱国主义主题的
相互渗透与支撑。在《思想道德与法治》《宪法学》等课程教
学中，要深入挖掘法律条文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价值导向，阐
释法律法规在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
方面的制度功能，引导学生理解法治本身即是爱国主义的重
要体现。例如，在讲解宪法关于国家标志和公民基本义务的
条款时，应引导学生思考其中蕴含的国家认同与责任意识，
从而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塑造。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
程中，应当有机融入法治视角，引导学生从历史经验和现实
案例中认识爱国行为的合法边界。教学中可以通过典型事
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爱国情感的表达应当遵循法律规范，
任何超越法律底线的行为都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这种双向嵌入的内容设计，有助于学生建立“爱国必须守法”
的认知基础，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爱国观。

在教学方式上，应当注重理论阐释与情境体验的结合。
通过建设法治爱国教学案例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真实事
例，展现法律在调节社会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中的实际作用。
这些案例应当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避免简单化、极端化的表
述，着重呈现法律与爱国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帮助学生理解
法治精神是爱国行为的基本准则，守法自律是公民爱国的重
要表现。

（二）实践创新：构建知行合一的法治爱国行为引导机制
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解决“知”的问题，更要关注“行”的

引导。通过设计多样化的实践教学环节，能够有效促进法治
思维向爱国行为的转化，培养学生的行为自觉和规则意识。

法治实践活动应当与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紧密结合。例
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可以选取与国家安全、网络言论、知
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的典型案例，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辩论过
程中，深入理解法律对爱国行为的规范与保障作用。通过这
种沉浸式体验，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爱国情感的表
达必须建立在尊重法律、遵守规则的基础上，真正的爱国应
当是理性、负责任的爱国。

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实践教学中，可以增设法治教育
环节，挖掘革命历史中的法治元素。例如，在参观革命遗址、
纪念馆时，引导学生关注革命时期纪律建设与法治探索的历
史经验，思考革命胜利与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理解规则意
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照，能够
帮助学生建立更加全面的认知，理解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具体表现和要求。

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学生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场域，应当
加强网络法治实践的引导。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网络行为规
范研究，学习《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探讨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合法、合理地表达爱国观点。通
过编制网络行为指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等形式，帮助学生
掌握网络空间的基本法律规范，提高网络素养，做到既保持
爱国热情，又遵守网络秩序。

（三）环境优化：营造法治与爱国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
教育环境的优化是确保教育效果可持续的重要保障。

要通过多种途径营造法治精神与爱国情怀相互促进的育人
环境，消解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困惑，形成正向引导的合力。

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环节。应当加强对思政课教师和
相关学生工作干部的专题培训，提升其融合法治与爱国主义
教育的能力。通过案例研讨、教学观摩等形式，帮助教师掌
握阐释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能够准确解读法律规范与爱国
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同时，
可以邀请法律实务工作者参与教学活动，以其专业背景和实
践经验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校园文化建设应当体现法治与爱国的有机统一。通过
举办法治文化节、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等，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校园氛围。在校园媒体平台开设专题栏目，以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读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精神与爱国主
义的内在联系，使法治爱国观念融入校园生活，实现潜移默
化的教育效果。

网络环境治理同样不容忽视。应当密切关注网络舆论
动向，及时发现并澄清将爱国与法治对立起来的错误言论，
引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历史事实进行理性辨析。通过组
织专题讨论、开展网络文明行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媒介素
养和法治意识，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
脑，做到理性爱国、守法爱国。

（四）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育人效果评估机制
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是推动工作改进、确保教育质量的

重要手段。应当建立融合法治素养与爱国表现的综合评价
体系，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应当将法治意识与爱国行为
表现纳入考核范围。除了关注学生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的情况外，还要考察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遵守法律法规和校
纪校规的表现，以及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种综合评价有助于引导学生注重知行合一，将
爱国情怀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同时，可以设计相应的自我评价工具，帮助学生进行自
我反思和行为调整。通过设置“爱国行为合法性认知”“法治
素养自我评估”等维度，引导学生定期检视自己的思想认识
和行为表现，不断增强行为自觉。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能
够促进学生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信念，实现教育效果的深
化和巩固。

教育评价还应当关注教学过程的改进和优化。通过建
立常态化的反馈机制，收集学生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见和建
议，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确保教育路径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只有建立闭环的评价体系，才能不断推动法治视阈下
爱国主义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

四、结语
新时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与民族复兴的生力军，

其爱国认知的塑造不仅需要情感共鸣的温度，更需要法治边
界的刻度。面对多元思潮冲击下的价值迷茫、网络空间中的
行为失范等现实挑战，唯有将爱国主义教育嵌入法治轨道，
将法治精神的培育与爱国情怀的涵养有机结合，明晰爱国行
为的“可为”与“不可为”，通过系统化的路径构建，实现从内
容到实践、从环境到评价的全方位提升，引导大学生深刻理
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和法治要求。这不仅有助于培养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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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未来，还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完善，使法治视阈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符合学
生成长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
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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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电子档案袋为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条精
准、有效的路径。通过构建全面的电子档案袋，能够清晰捕
捉高校教师的教学特点和数字素养短板，为精准培训提供依
据；基于档案袋分析结果设计的培训内容，能够满足不同教
师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电子档案
袋为载体的持续反馈与改进机制，能够推动教师数字素养的
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如何简化教师在更新电子档案袋时
的重复工作、如何激励教师及时更新完善电子档案袋、如何
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障等，这些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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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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